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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对检测报告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报 告 编 号 ： BV2236V1075

检 测 报 告

扫一扫 可查询

产 品 名 称 鸡毛毽子

委 托 单 位：临沂和信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检 验 类 别：委托检验

广州必维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Guangzhou BV Technology Testing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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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户

及

样

品

信

息

委托单位 临沂和信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委托单位地址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兰山街道琅琊王路与聚才路交汇小商品城一期大卖场1150号

生产单位 /

生产单位地址 /

样品名称 鸡毛毽子 商标 梧桐子

样品数量 1pcs 颜色 /

规格型号 / 产品等级 合格品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样品状态 完好、无异常

检验日期 2023年 11月16日 完成日期 2023年11月23日

依据标准 GB 21027-2007《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

检测项目 见后续

检验结论 本次委托检验，所检项目全部符合要求

样品照片
/

(检验专用章)

报告签发日期：2023年11月 23日

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不承担其他连带责任

批准人： 审核人： 编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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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
测试单位

（计量单位）
测试方法

测试结果

（参数说明）

技术要求

（备注）
判定依据 判定结论

可迁移元素

(mg/kg)

GB 6675.4-2014 (检

出限:1mg/kg)

锑(Sb) 未检出 ≤60

GB

21027-2007
符合

砷(As) 未检出 ≤25

铅(Pb) 未检出 ≤90

镉(Cd) 未检出 ≤75

铬(Cr) 1.7 ≤60

汞(Hg) 未检出 ≤60

硒(Se) 未检出 ≤500

钡(Ba) 未检出 ≤1000

***报告结束***



中国认可国际

互认检测

TESTING
CNAS L 3841

第 4 页 共 4 页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石排村市南公路 183 号东北侧首层/ the first floor on the northeast side of No. 183 Shinan

Road, Shipai village,Dongyong Town,Nansha District,Guangzhou. 网址 http://www.bvjctesting.com

如若对检测报告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报 告 编 号 ： BV2236V1075

注意事项

1.报告无“检验检测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2.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3.报告无编制、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4.报告涂改无效。

5.对检验报告若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验单位提出，逾

期不予受理。

6.检验结果仅对来样负责。

7.对于送检样品，样品信息刷委托方声称，本公司不对其真实性负责。

8. 除客户特别申明并支付样品管理费，所有样品超过规定的时效期均

不再做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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